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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今日（十月二十日）出席「調解國際糾紛」會議致

開幕辭全文（中文譯本）：

倫敦金融城市長、何進爵士、各位講者、各位嘉賓：

  承蒙邀請為這個適時的重要會議致開幕辭，我感到十分榮幸。

背景

  珠江三角洲的發展、中國加入世貿，以及最近香港與內地簽訂的更緊密經

貿關係安排，都為國際商界和投資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部分商業及

投資交易難免會為交易各方帶來糾紛，因此實在有必要找出一個公平有效的方

法，以調解這些糾紛。

  調解糾紛是一種服務，就像其他服務一樣，須面對競爭和市場力量。國際

商界可以選擇調解糾紛的方法，選擇以哪個國家的法律作為調解糾紛的適用法

律，並可選擇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進行調解糾紛。

雙城

  今天的會議議題主要論及倫敦和香港兩個城市，討論兩者在調解糾紛方面

可以提供的服務。倫敦和香港會熱切展示所提供的服務和兩者比其他地方優勝

之處，這是良性競爭的體現。

內地的法律制度

  在這裏，我想談談內地的法律情況，以助大家了解內地有關國際合同和解

決合同爭議的背景。

  過去十年間，內地在實踐依法治國的目標方面已有長足進展，並正由「法

制」(rule by law)邁向「法治」(rule of law)。為了配合經濟的發展，當局制定了

一系列重要的商業法規，其中包括《擔保法》、《商業銀行法》、《公司法》、

《仲裁法》、《証券法》和《合同法》。



  在改善執法和管理司法及法律工作人員方面，內地先後制定了《法官法》、

《檢察官法》和《律師法》。這些法例確保法律工作人員符合專業水準，並為他

們訂定工作規則和守則，從而加強對他們的規管和監察。 
 
  近年，為提高法官、律師和檢察官的素質，內地政府採取了一項重要措

施，就是制定統一國家司法考試。去年三月，有超過 310 000名考生參加首次考

試，其中約有 24 000 人考獲及格成績。 
 
  內地的法律專業發展迅速。但在內地 110 000 名律師中，只有約 5 000 名懂

得外語，並有能力處理國際性的法律事務，他們大多集中在沿海的大城市，如

北京和上海。在內地的中小型城市中，有能力辦理涉外業務的律師可謂鳳毛麟

角。 
 
  另一方面，一些涉外案件亦為內地法院帶來新挑戰。中國加入世貿，為中

國的司法制度帶來更嚴格的要求。雖然近年已推行重大改革，但按世貿的要

求，仍須致力改善，以建立一套更公正、公開和強化程序的審判制度。此外，

要在短期內培訓足夠數目的法官，而這些法官又須具國際視野及熟悉世貿規則

和國際商業慣例，這並不是容易做到的。 
 
可在其他地方調解糾紛 
 
  鑑於內地的情況，一些外國投資者及商人可能選擇在其他地方調解糾紛。

一般而言，內地國際合同的當事人，可以協定有關合同受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

律所規管，或可協定在內地以外地方（包括香港）調解合同所引發的糾紛。 
 
  根據中國的《民法通則》第 145 條和《合同法》第 126 條，涉外合同的當事

人可選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包括香港的法律)，作為處理合同爭議的適用

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例外情況包括須在中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或

合營企業合同，以及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涉外合同或涉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

藉?書面協議，選定與合同有實際關連的司法管轄區法院，解決他們的爭議。合

同簽訂的地方，可視為與合同及合同所引起的糾紛有實際關連。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第 15 條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第 26 條，都涉

及處理合營各方之間不能協商解決的糾紛。該等條文規定，合營各方可協定由

中國仲裁機構或其他地方的仲裁機構通過仲裁解決糾紛。因此，即使是國際合

營企業的糾紛，亦可以在香港仲裁。 



 
選擇其他法律體系或仲裁地點 
 
  假如外國投資者或商人希望其內地合同受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所規管，

則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可說是當然之選，其吸引之處，亦相當明顯。普通法司法

制度獲國際社會公認為公平、現代化和發展成熟的法律制度。倫敦和香港均是

普通法地區的成員，在這方面的吸引力看來是旗鼓相當的。我肯定在座各位都

知道，香港回歸中國，對法律制度的基礎並沒有造成絲毫的影響。我們的《基本

法》是實踐「一國兩制」的憲法基礎。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沿用普通法這一

點，《基本法》是有具體規定的。 
 
  商界要選擇某個城市進行調解糾紛，大多傾向考慮─ 
 
1. 該城市的法院或仲裁中心的素質和獨立性； 
 
2. 調解過程中或會提供協助的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的素質；以及 
 
3. 法院判決或仲裁裁決能在其他地方強制執行的程度。 
 
  我認為倫敦和香港在上述三方面都取得很高的評價。相信在今天的會議

上，各位卓越的講者會向大家解釋，為什麼他們也認同這個說法。在這裏，我

只想強調，不論是香港的司法機構、國際仲裁中心還是獨立的法律界，都具備

國際水平，這是大家都認同的。 
 
香港的優勢 
 
  迄今為止，我都沒有把倫敦和香港區分出來，指出何者是調解國際糾紛的

理想地。現在就讓我指出香港獨有的優點，簡而言之，就是語言和地理位置。 
 
  香港的所有律師都是以英語接受訓練，並以英語處理業務，一向行之有

效。大部分律師也能以流利廣東話或普通話溝通，或兩者兼擅。因此，無論是

外國或內地的當事人皆可直接與香港的律師溝通。此外，香港的律師熟悉內地

的情況，對內地市場運作有充分認識。香港鄰近內地，內地的當事人不用長途

跋涉，到外國出席聆訊。香港最近與內地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進一步促

進香港與內地律師的合作，讓進軍內地市場的香港及海外投資者，可以得到兩

個司法管轄區的律師提供更佳的服務，從而提高兩地律師的服務水平。香港律

師憑 多年來的經驗和國際視野，可提供高水平的專業服務。因此，我相信香

港能夠提供極優越的調解國際糾紛服務。 



 
結論 
 
  各位，我希望這篇開幕辭能為今天的會議提供有用的背景資料。稍後發言

的各位傑出講者，會就各項主題作出透徹精闢的探討和分析。謹祝會議取得豐

碩成果，各位有一個愉快的聚會。多謝大家。 
 
完 
 
二○○三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一） 


